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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议成为法律和政策指导的丰富来源，委员会应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支持下继

续开展这项工作。普遍批准《公约》的目标必须实现，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各

个政府部门都应对《公约》的全面实施作出承诺。 

3. 委员会和其他条约和人权机构之间和谐与相互丰富的水平不断提高和协调

不断增强，都加强了委员会的工作成效。人权条约机构，包括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和建议都列入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的材料汇编，从而强化了《公约》和委员

会的结论意见。同样，委员会在结论意见中也强化了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现在

委员会每年举行三届会议，使它每年能审议更多的缔约国报告和提高其任务的成

效。委员会新的后续程序将加强其结论意见的执行工作。 

4. 不同利益攸关者越来越多地引发《北京行动纲要》和《公约》之间的协同增

效作用和互补性，认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

妇女权力的全球和全面的基础。在过去 15 年中，《纲要》和《公约》之间的联系

和汇合轨迹有助于加强这两份文书的执行工作。例如，《纲要》要求普遍批准《公

约》；限制对《公约》的保留范围；按时向委员会报告工作；把《公约》翻译成

当地语文和土著语文；以及为委员会提供足够的会议时间。《公约》中涉及《纲

要》的许多重大关切领域，而落实《纲要》所述的行动直接有助于促进和保护《公

约》规定的权利。委员会把《纲要》提议的行动纳入其工作，包括纳入其结论意

见。 

5. 在世界各地，《公约》已成为促进妇女人权和两性平等的宪法、法律和政策

改革的催化剂。《公约》所载标准已被纳入保障男女平等并为保护妇女人权提供

强有力法律依据的宪法和其他法律。《公约》有助于了解旨在男女之间实现公平

竞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公约》和委员会对于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视为一

种对妇女的歧视形式和一个人权问题非常重要。许多国家根据《公约》和委员会

的工作通过了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在《公约》框架内制定了关于两性

平等和促进妇女权利的国家行动计划，并使用《公约》的指导发展政策和国际合

作的努力。 

6. 《公约》已被有效地用于维护妇女人权的诉讼战略。法院越来越多地借鉴《公

约》的各项规定，提出他们的司法意见和编写关于妇女人权的判例，其中包括关

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性骚扰、继承、就业和其他方面的个案判例。在许多情况

下，成功的诉讼导致了促进妇女人权的法律改革工作。因此，应借鉴《公约》的

原则加强国家法律体系的发展工作。 

7. 委员会为国际人权法及其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根据《公约任择议定书》



 


